	关于印发《苏州市相城区校园引才引智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镇（街道）党（工）委、政府（办事处），开发区、高新区（筹）、高铁新城、度假区党工委、管委会，区级机关各部门，各垂直管理部门，区各直属公司：
    经区委、区政府同意，现将《苏州市相城区校园引才引智暂行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苏州市相城区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苏州市相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苏州市相城区财政局
2017年9月18日
 
 
苏州市相城区校园引才引智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推动用人单位校园引才引智工作，加快我区紧缺和高层次人才集聚，根据区委区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阳澄湖人才计划及配套政策措施的若干意见（试行）》（相委发〔2017〕29号），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校园引才”，是指定期或不定期组织区内企业赴全国高校集聚地开展校园招聘活动，或通过区政府组织的“百校联百企”对接活动、赴海外校园引才活动等，引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重点优势产业发展所急需的紧缺专业高校毕业生。
第三条  “校园引智”，是指与国内知名高校开展地校合作培养、使用人才，每年暑期接收一批研究生来我区开展社会实践，为机关、企事业单位提供课题研究、科技服务和专业咨询等，实现地方智力服务需求与高校智力资源对接，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智力支持。
第四条  “校园引才引智”工作由苏州市相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区人社局”）统筹安排，委托苏州市相城区人才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区人才中心”）具体组织实施，并负责联络协调、信息发布、需求收集、经费结算和奖励兑现等日常管理服务工作。
第二章　校园引才方式与政府经费支持
第五条  区人社局于每年上半年和下半年分两次发布“校园引才”工作计划，明确引才线路、合作高校及时间节点，并协调各板块人才办征集辖区内企业紧缺专业高校毕业生需求，确定引才线路和高校，统一参加组团招聘。
第六条  参加“校园引才”活动的企业，应在规定时间到达规定地点参加招聘活动。未经同意擅自变更或取消行程的企业，除应承担相应已发生的费用外，原则上今后不得参加政府组团的校园引才活动。
第七条  区人社局为“校园引才”企业提供以下经费支持：
1．免费统一办理展位预订、海报制作、食宿安排。
2．通过校园引才活动组织紧缺专业高校准毕业生参加企业岗位实习考核的，按当年城镇职工月最低工资标准的50%给予实习生活补贴，补贴时间最长不超过6个月，并不得晚于实习生毕业时间；高校毕业生参加企业岗位见习考核的，按当年城镇职工月最低工资标准给予见习生活补贴，补贴时间最长不超过3个月。凡参加岗位实习考核的，不再享受岗位见习考核政府补贴。
3．企业配备指导老师带教实习见习的，按每带教一名实习见习生给予指导老师每月150元带教补贴（每位指导老师同时带教实习见习生不得超过5人）。
4．统一为实习见习生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合作高校已购买的，不再重复购买）。
5．企业通过校园引才活动引进紧缺专业高校毕业生（专业须符合当年度《相城区重点发展产业紧缺人才开发目录》），与其签订一年以上正式劳动合同，并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按全日制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分别给予企业1000元/人、3000元/人、5000元/人的一次性奖励。一次性奖励在引进的紧缺专业高校毕业生工作满三个月后由企业申领。
  
第三章　校园引智方式与政府经费支持
第八条  区人社局每年3月份发布年度“校园引智”工作方案，明确合作高校，并协调各地人才办征集辖区内机关、企事业单位课题研究、科技服务和专业咨询等方面项目需求。
第九条  区人社局对各板块申报的项目进行审核汇总，并协调清华大学等合作高校组织研究生与“校园引智”实施单位（以下简称“实施单位”）针对申报项目进行洽谈对接、双向选择。
第十条  实施单位不得随意取消或变更对接成功的项目，应指定项目负责人与高校研究生就项目的详细背景、工作计划、工作条件进行充分沟通，指导对接研究生利用在校时间做好资料搜集、软件设备等方面相关准备工作。
第十一条  实施单位在项目实施期间，应提供完成项目必需的工具、资料及人员协助；项目实施结束后，应及时做好项目实施情况的工作总结和研究生的考核鉴定。
第十二条  实施单位需提前安排好高校研究生食宿行等后勤保障工作，并及时做好往返交通费的核报。工作结束时，由实施单位按不低于3000元/人标准发放一次性工作补贴。
第十三条  实施单位可无偿使用高校研究生在社会实践期间产生的科技成果。鼓励实施单位根据项目产生的实际效益及高校研究生对科技项目贡献大小，给予一定的奖励。
第十四条  区人社局对“校园引智”实施单位提供以下经费支持：
1．按120元/人·天的标准给予实施单位食宿补贴（如由板块统一安排住宿的按150元/人·天标准给予补贴），天数按实计算，一般不超过40天。
2．按高校所在城市至苏州往返高铁或动车二等座票价给予实施单位交通补贴。
3．按实施项目给予项目负责人（指导老师）500元工作补贴，一个项目限补贴一人。
4．统一为高校研究生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合作高校已购买的，不再重复购买）。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五条  本办法所需经费在区人才开发资金中列支。
第十六条  区人社局将定期对用人单位校园引才引智的工作进行绩效评估，并对考评优秀单位给予通报表彰。
第十七条  对弄虚作假、欺骗冒领政府补贴的用人单位及个人，一律追回已发放的补贴和奖励资金，同时，按有关规定对相关责任人视情节轻重作相应处理。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区人社局负责解释，自2017年1月1日起施行。《相城区校园引才引智实施办法（试行）》（相人社开〔2014〕12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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